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9年 4月 27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9)良字第 183號 

主旨:  檢送交通部觀光局 109年 4月 16日觀宿字第 10906004341號令修正「交通部

觀光局振興觀光產業融資信用保證要點」第 4點、第 7點發布令及行政規則各

1份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 1.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9年 4月 23日觀宿字第 1090600502號函辦理。 

2.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，為配合防疫措施，對目前觀光產業營運造成

很大衝擊，為協助觀光產業者維持營運，爰修正本要點第 4點及第 7點，提

高周轉金貸款金額，並修正信用保證成數為九成以上，以協助業者順利取得

貸款。 

 

理事長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